附件

调整事项清单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

1．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；

2．建设用地、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；

3．建设工程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；

4．乡村建设规划许可；

5．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、荒地、荒滩从事生产审查；

6．乡（镇）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；

7．乡（镇）村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。
二、行政许可关联事项

1．规划设计方案审查；

2．建设工程规划验线；

3．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；

4．建设项目用地以划拨方式使用国有土地审查；

5．建设项目用地以出让方式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审查；

6．建设项目用地以租赁方式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审查；

7．建设项目用地以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审查；

8．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查。
